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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31        证券简称：湖南海利        公告编号： 2016－060 

 

湖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媒体报道的澄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媒体报道核心内容：《和讯网》刊载《湖南海利定增引房地产大佬 背后或有

乾坤》一文，报导称“湖南海利目前经营业绩不理想，公司有较强意愿转型升级。

升龙集团董事长林升借助其控股的公司潜入上市公司，且参与比例大，未来不排

除有借壳上市计划”。 

●湖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湖南海利”）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事项不涉及重大资产重组、不涉及公司控制权转移事项。公司已按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61956号)要求，于11月4

日将《湖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回复》报

送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 

 

一、媒体报导简述 

2016 年 11 月 18 日，《和讯网》刊登《湖南海利定增引房地产大佬 背后或

有乾坤》一文中提到“总的来看，本次定增是大股东+员工+私募+民营地产商的

组合，其中民营地产商升龙集团及其马甲合计获得上市公司近 10%的股权，并且

拉来擅长资本运作的私募机构，后续进行并购重组的可能性大。而且，此次参与

定增对象的锁定期均为三年，看来已经做好长期作战的准备”、“虽然升龙集团

实力雄厚，不过按照目前的政策，房企用排队 IP 完成上市的历程是比较难的，

借壳是较为现实的选择。升龙集团董事长林亿此次通过定增入驻湖南海利，很有

可能有借壳的计划”、“总的来看，湖南海利目前经营业绩不理想，公司有较强

意愿转型升级。同时，公司通过定增积极引入战略投资者，其持股均锁定 3年。

http://datainfo.hexun.com/wholemarket/html/cbcx.aspx
http://datainfo.hexun.com/wholemarket/html/cbc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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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定增投资中，具有上市计划的升龙集团董事长林升借助其控股的公司潜入

上市公司，且参与比例大，未来不排除有借壳上市计划。” 

 

二、澄清声明 

在获悉上述报导内容后，公司对相关情况进行了认真核实，现澄清说明如下： 

（一）《和讯网》刊载了以“和讯名家”匿名发表的《湖南海利定增引房地

产大佬 背后或有乾坤》一文，该文作者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观

点系臆想、猜度。 

（二）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一切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亦用于加强公司主业发展。公司无重大业务转型计

划。 

（三）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不涉及重大资产重组、不涉及公司控制权转

移事项。 

根据海利集团问询回复函及公司与投资者签署的《股份认购协议》及《承诺

函》，海利集团没有与上海升龙集团接触、商讨有关湖南海利主业转型升级、升

龙集团借壳上市或并购重组等事项的相关计划、草案等；投资者不寻求对公司的

控制权；瑞丰林投资、永超投资、尚锦置业与湖南海利及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湖南海利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业等关联方以及本次非公开

发行的其他认购对象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及其他类似利益安排；

瑞丰林投资、永超投资、尚锦置业不存在通过协议、信托或其他任何方式为他人

代为持有的情形。 

1、经函询公司控股股东湖南海利高新技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海利

集团”），海利集团明确：截止目前没有与上海升龙集团接触、商讨有关湖南海

利主业转型升级、升龙集团借壳上市或并购重组等事项的相关计划、草案等。 

2、公司（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与战略投资者相关方（乙方）签署的

《股份认购协议》的“第五条 声明、承诺与保证”已明确“（4）乙方不得和

其他投资者联合寻求对甲方的控制权”。 

3、瑞丰林投资、永超投资、尚锦置业分别于 2016年 5月 9日、5月 6日、

5月 7日签署承诺函，承诺如下：本企业与湖南海利及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湖南海利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业等关联方以及本次非公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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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其他认购对象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及其他类似利益安排。 

4、《瑞丰林投资最终出资人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承诺》、《尚锦置业最

终出资人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承诺》、《永超投资最终出资人关于本次非公

开发行的相关承诺》中均明确“本次认购湖南海利的股份不存在通过协议、信托

或其他任何方式为他人代为持有的情形”，相关内容见公司于 11 月 4 日在《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相关协议

公告、承诺等。 

（四）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事项已获中国证监会的受理，并于

2016 年 9 月 12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161956号)，公司按照该通知书要求，修订、补充、完善了相关文件，已将《湖

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回复》报送中国证

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详见公司于 11月 4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湖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回复》、《湖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回复公告》等。 

 

三、风险提示 

公司提醒投资者注意，公司信息指定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报

刊和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11 月 22 日 


